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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 

《民法》 
甲、申論題部分：（50分） 
一、甲於民國(下同)112年6月1日與乙成立借名登記契約，約定甲出資向丙購買A地，並登記於乙之名下。於

同年7月1日，甲出資並以乙之名義與丙簽訂A地買賣契約，乙並於該買賣契約之買受人欄位簽名，嗣後丙

亦將A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乙。於同年9月1日，乙未經甲之同意，私自將A地出售給丁，並於1個月後完成

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丁。丁於同年11月1日前往A地時，甲拒絕丁進入A地範圍，雙方並發生肢體衝突。甲聲

稱其與乙就A地存在借名登記關係，其乃A地之真正所有權人，乙僅為出名人且非真正所有權人。乙將A地

出賣給丁之買賣契約無效，且乙將A地所有權移轉登記予丁之行為乃為無權處分，亦屬無效。試問：甲之

主張是否有理由？（25分） 

試題評析 
本題涉及借名登記之出名人背叛借名人，將標的物處分予第三人，屬於有權處分或是無權處分，

考生應著重論述借名當事人的法律地位、處分行為之效力，本題特殊之處在於出名人是從第三人

處取得登記名義，此攸關出名人因此取得「所有權」。 
考點命中 《民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陳義龍律師編著，2025年11月，頁25-3。 

 

答： 

甲之主張無理由： 

(一)基於登記推定力，甲不得主張為A地所有人： 

1. 依民法（下同）第 759 條之 1 第 1 項規定，不動產物權經登記者，推定登記權利人適法有此權利。本於

此等推定力，不動產所有人之登記，如有原因關係存在，真正權利人得執此原因對登記名義人主張權

利，然此等事由，僅存在於真正權利人與登記名義人間，不得執以對抗第三人，是真正權利人尚不得對

第三人主張其權利。 

2. 查 A 地登記為乙所有，雖係基於借名登記之關係，但本於登記推定力，甲不得以借名登記為由逕向第三

人丁主張所有權，何況借名登記契約為債權契約，基於債之相對性原則，甲不得以此向丁主張之。 

(二)乙移轉A地所有權予丁為有權處分： 

1. 關於出名人所為之違約處分標的物予第三人，是否為無權處分，茲有疑義，分析如下： 

(1) 最高法院認為，借名登記契約效力不及於第三人，既出名人登記為所有人，其所為之處分為有權處分。 

(2) 有學說則認，出名人取得登記係出於無移轉所有權真意之通謀虛偽意思表示，依第 87 條 1 項規定，

出名人未取得所有權，其處分標的物予第三人行為構成第 118 條 1 項無權處分效力未定。 

(3) 本文認為，應區分出名人取得登記係自借名人處，抑或是基於借名人指示自第三人處取得而定。若為

前者，借名當事人並無移轉所有權真意，出名人不因此取得所有權，其所為之處分為無權處分；若為

後者情形，第三人與出名人間並無通謀虛偽意思表示，出名人有效受讓所有權，其再移轉予其他第三

人則為有權處分。 

2. 據此，查甲實際出資購買 A 地，並指示乙與丙訂立買賣契約並移轉登記，丙為履行買賣契約，並無保留

所有權之意思，乙基於甲之指示，亦有受讓所有權之意思，而無將所有權仍保留於丙之意，故非通謀虛

偽意思表示，故乙取得 A 地所有權，是其移轉所有權予丁之行為應屬有權處分，甲之主張無理由。至於

甲如何向乙請求損害賠償、償還利益，則屬另事。 
 
二、甲於民國(下同)114年5月5日指定乙、丙及丁等3人為見證人(下合稱乙等3人)，同年8月8日甲乙商量撰擬

遺囑文字後，並由乙兼代筆人製作代筆遺囑(下稱系爭遺囑)。同年8月15日甲與乙等3人齊聚一起，並由

乙唸讀系爭遺囑內容，而甲以點頭為表達，該系爭遺囑並由甲及乙等3人簽名蓋章。試問：系爭遺囑是否

有效？（25分） 

試題評析 
遺囑相關考點最常見的是代筆遺囑的問題，本題怪異的情況是甲在口述撰擬遺囑文字的時候，其

他見證人不在場，而且見證人在場時，甲又只有「點頭」，應認為遺囑無效，此有最高法院判決

相關見解可稽。 

考點命中 《民法(概要)》，高點文化出版，陳義龍律師編著，2025年11月，頁37-4。 

 

答： 

系爭遺囑無效，分析如下： 

(一)按代筆遺囑須由遺囑人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使見證人中之一人筆記、宣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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講解，經遺囑人認可後，記明年月日及代筆人之姓名，由見證人全體及遺囑人同行簽名，不能簽名者，應

按指印代之，為民法第1194條所明定。 

(二)依照最高法院之見解，代筆遺囑須由遺囑人在所指定三人以上之見證人均始終親自在場聽聞其親自口述遺

囑意旨下為之，遺囑人並須以言語口述，不得以其他舉動表達，倘事先撰擬遺囑文字，由見證人唸讀，遺

囑人僅以點頭、搖頭或「嗯」聲等或其他動作示意表達，而未以言語口述遺囑意旨者，均不得解為遺囑人

之口述，以確保並得為互證遺囑內容係出於遺囑人之真意，以防止他人左右遺囑之意思或誤解遺囑人之舉

動（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2326號民事判決）。 

(三)查甲乙事前擬定遺囑文字，其他見證人不在場，此項口述並未為見證人見聞。再於8月15日，僅由乙唸讀

遺囑內容，甲僅以點頭加以表達，亦不符合口述之要件，依前說明，系爭遺囑不符合法定要式，應屬無

效。 

 

乙、測驗題部分：（50分） 
（B）1 依民法規定，有關法律文書中文字與數字之使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若應簽名者不識字，可由他人代為簽名。只要當場有二人簽名證明，亦與簽名生同等之效力 

(B)僅按捺指印不可以代替簽名 

(C)同時以文字與號碼表示一定之數量，但兩者不符合時，視為以文字為準 

(D)有使用文字必要之要式行為，不得經由他人代筆 

（D）2 甲將自有 A 地出租於乙，租期 1 年，月租金新臺幣（下同）5 萬元，乙應每月 15 日匯入甲在 B

銀行帳戶。今年 2 月底，甲將 A 地售讓於丙，並於 3 月 1 日完成移轉所有權登記。丙並將受讓A 

地所有權之情事通知乙，惟至今，乙仍每月將 A 地租金匯入甲在 B 銀行帳戶。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仍得基於 A 地租賃契約，繼續向乙請求支付並取得租金 

(B)該租賃契約因 A 地移轉而失效 

(C)丙得向乙請求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 

(D)丙得向乙請求支付 3 月 1 日起，每月 5 萬元租金 

（C）3 下列關於消滅時效中斷之敘述，何者正確？ 

(A)消滅時效中斷，乃是於時效將完成時，為避免債務人不清償，而允許時效期間接續延長 

(B)時效，因承認而中斷者，若於承認後 6 個月內不起訴，視為不中斷 

(C)時效，因起訴而中斷者，若撤回其訴，或因不合法而受駁回之裁判，其裁判確定，視為不中斷 

(D)因起訴而中斷之時效，自受確定判決，或因其他方法訴訟終結時，重行起算之時效期間，均為5 

年 

（A）4 試驗買賣契約之性質為何？ 

(A)附停止條件之契約 (B)附解除條件之契約 (C)附始期之契約 (D)附終期之契約 

（C）5 下列關於期日及期間之敘述，何者錯誤？ 

(A)休息日在期間中而非期間之末日者，不得予以扣除 

(B)民法第 120 條關於始日不算入之規定，於年齡之計算，即不得適用 

(C)於計算年齡之末日，為星期日、紀念日或其他休息日時，得適用民法第 122 條有關期日補充與期

間延長之規定 

(D)死亡之月、日無從確定時，得類推適用民法第 124 條有關年齡計算之規定 

（A）6 丙受僱於甲遊覽公司，擔任旅行團之司機。某日，於載送觀光團前往著名景點旅途中，因分心且車速

過快，致車輛失控而翻落山谷，導致車上之乘客乙受傷，並支出醫療費用新臺幣 10 萬元，下列敘述

何者錯誤？ 

(A)丙為甲公司之司機，為甲公司之機關，乙得依民法第 28 條有關法人侵權行為之規定，向甲公司

請求損害賠償 

(B)丙受僱於甲公司，其於執行職務之際，因過失致乙之身體權受侵害，丙之行為構成民法第 184條

第 1 項前段之侵權行為，丙應就其行為負損害賠償責任 

(C)若甲公司能舉證其選任丙及監督丙職務之執行已盡相當注意，其得主張不負賠償責任 

(D)甲公司為丙之僱用人，應依民法第 188 條第 1 項有關受僱人與僱用人侵權行為之規定，與丙就

乙之損害，負連帶賠償責任 

（B）7 甲向乙承租店面 A，供經營餐廳使用。某日，甲之受僱人丙於添加菜餚加熱用之酒精膏時，不慎引

發大火燒毀 A 屋並燒傷顧客丁。關於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丙不具重大過失時，丁不得向甲主張民法第 188 條有關受僱人之侵權行為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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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丙不具重大過失時，乙不得向甲主張民法第 434 條有關租賃物之失火責任 

(C)丙不具重大過失時，丁不得向丙主張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責任 

(D)丙不具重大過失時，乙不得向丙主張民法第 184 條第 1 項前段規定之侵權行為責任 

（D）8 甲有感於自己時日無多，遂有意將自己所有價值不斐之 A 車及 B 畫分別贈與其長孫乙及友人丙。

下列關於贈與契約之敘述，何者正確？ 

(A)贈與對受贈人來說，係純獲法律上利益，所以即使丙認為自己無功不受祿而予以婉拒，贈與契約

仍生效 

(B)贈與契約是要物契約，故在交付 A 車前，甲得主張贈與契約不生效力 

(C)甲不知 A 車煞車有問題而將其交付於乙，嗣後乙駕車時，因 A 車煞車失靈，致發生車禍骨折，

乙得向甲主張另行交付無瑕疵之同款汽車 

(D)乙得知其獲甲贈與 A 車，怕甲反悔遂經公證。公證後，乙始與丁訂立停車位租賃契約，但甲遲遲

不交付 A 車，乙卻已經開始支付丁租金，則乙於贈與契約成立生效後，得請求甲交付 A 車 

（A）9 甲與乙訂立預售屋買賣契約，向乙購買預售屋，雙方約定甲有按期先給付價金之義務，但乙於訂約後

發生財務危機，財產顯形減少，致有無法續建房屋之虞。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得主張不安抗辯 (B)甲得主張惡意抗辯 

(C)甲得主張同時履行抗辯 (D)甲得主張消滅時效抗辯 

（B）10 50 歲甲某日在陽明山賞花時，遺失一只銀灰色 C 牌功能性手錶，由於該只手錶是甲 20 歲生日時，

當時還在世之母親所贈，甲非常珍惜。甲即在網路上將該錶之照片與特徵公布，並透過廣告之方式

表示，若有人拾獲該只手錶，將懸賞新臺幣（下同）5,000 元。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甲所發布之廣告，性質為要約引誘 

(B)若乙不知廣告之內容，偶然拾獲甲之手錶，乙得向甲請求 5,000 元之報酬 

(C)懸賞廣告之性質，依民法規定，係為單獨行為 

(D)懸賞廣告不得撤回 

（A）11 甲對乙有新臺幣 100 萬元之債權，乙與丙訂立債務承擔契約，由丙承擔乙之債務。下列敘述何者正

確？ 

(A)乙與丙訂立之債務承擔契約，非經甲承認，對甲不生效力 

(B)乙與丙訂立之債務承擔契約，非經甲承認，契約不生效力 

(C)於乙與丙之債務承擔契約成立時，丙即成為甲之債務人 

(D)於乙與丙之債務承擔契約生效時，丙即成為甲之債務人 

（A）12 甲、乙、丙將三人共有之不動產出租於丁，但履行期屆至後，三人遲未將約定出租之該不動產交付

於丁使用。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經丁定期催告其履約後，甲等三人屆期仍未交付時，丁得解除租賃契約 

(B)經丁定期催告後，甲等三人仍未交付時，丁得終止租賃契約 

(C)丁僅向甲為解除之意思表示，即生解除之效力 

(D)丁僅向乙為終止之意思表示，即生終止之效力 

（A）13 甲向乙借貸新臺幣（下同）10 萬元，乙表示同意。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將 10 萬元移轉於甲時，消費借貸契約成立 

(B)因甲與乙之約定，消費借貸契約成立，甲基於契約，得請求乙交付 10 萬元 

(C)金錢消費借貸，應以書面為之 

(D)乙須將 10 萬元移轉於甲，因此金錢消費借貸為處分行為 

（C）14 甲、乙共有 A 地 500 坪，應有部分均等，甲因對丙借款，為擔保該債務，雙方約定：「甲將 A 

地靠馬路邊之 250 坪設定普通抵押權於丙」。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共有人得自由處分其應有部分，該處分係指處分行為，亦包含設定負擔 

(B)甲丙間約定之債權行為，有效 

(C)如認甲丙間約定係就 A 地之特定一部分設定抵押權，則該設定之物權行為有效 

(D)若甲丙間約定經解釋雙方當事人真意，係認甲欲以其應有部分設定抵押權於丙，則就應有部分設

定行為，仍屬有效 

（D）15 同一抵押物有多數普通抵押權者，抵押權人得依民法規定，處分抵押權之次序。關於抵押權次序之

處分，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因抵押權次序處分而受利益之抵押權人，亦得實行調整前次序在先之抵押權 

(B)抵押權人為特定後次序抵押權人之利益，得拋棄其抵押權之次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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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抵押權次序之處分，非經登記，不生效力 

(D)抵押權人得自由調整其可優先受償之分配額 

（D）16 下列何種權利之設定，並未違反物權法定主義之規定？ 

(A)設定承租人對租用之房屋有物權效力之優先購買權 

(B)設定將質物移轉占有於質權人之不動產質權 

(C)設定在他人建物上以建築或其他工作物為目的之普通地上權 

(D)設定以自己不動產供自己其他不動產便宜之用之不動產役權 

（D）17 間接占有人，乃占有媒介關係之一方當事人。下列何者非屬占有媒介關係？ 

(A)附條件買賣關係 (B)寄託關係 (C)租賃關係 (D)抵押權關係 

（C）18 下列何者是習慣法上所創設之物權？ 

(A)借名登記契約下，借名人之管理使用權 (B)最高限額抵押權 

(C)讓與擔保 (D)共有人間之應有部分優先承購權 

（D）19 甲將其所有 A 地設定普通地上權於乙，無支付地租之約定。甲復將其所有 B 地設定 10 年期限之

普通地上權於丙，有支付地租之約定。甲又將其所有 C 地設定未定有期限之普通地上權於丁，有

支付地租之約定。依民法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丙得支付未到期之 2 年分地租後，拋棄其地上權 

(B)丁得支付 3 年分地租後，拋棄其地上權 

(C)丙拋棄其地上權時，應於 1 年前通知甲 

(D)乙得隨時拋棄其地上權 

（A）20 甲依法受監護宣告。甲受宣告前，並未與他人訂立意定監護契約。法院選定乙任甲之監護人。依民

法關於監護宣告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正確？ 

(A)乙得以甲之財產購買金融債券、金融機構承兌匯票或保證商業本票 

(B)乙得請求報酬，其數額由甲之親屬會議，按甲之資力酌定之 

(C)乙代理甲購置或處分動產時，非經法院許可，不生效力 

(D)甲之財產，由乙管理。執行監護職務之必要費用，由乙負擔 

（A）21 甲男之父為乙。乙之父親為丙。丙之母為丁。丁之妹為戊，戊有一子庚。依民法關於禁止收養親屬

之規定，下列敘述何者錯誤？ 

(A)設戊欲收養丙，戊與丙屬禁止收養親屬 (B)設庚欲收養乙，庚與乙非屬禁止收養親屬 

(C)設庚欲收養甲，庚與甲屬禁止收養親屬 (D)設丙欲收養庚，丙與庚屬禁止收養親屬 

（D）22 依民法規定，下列關於結婚形式要件之敘述，何者正確？ 

(A)應有公開儀式 (B)結婚之書面，應當事人親自書寫 

(C)結婚之書面，應經公證 (D)應由雙方當事人向戶政機關為結婚之登記 

（D）23 甲乙為配偶，採分別財產制。乙死亡時，乙與甲之子女丙已死亡。乙尚有外祖父丁、外祖母戊在

世，乙生前均繼續扶養。乙另有祖母庚，與再婚對象辛共同生活。就乙留下之遺產新臺幣（下同）

1,800 萬元，戊應可繼承多少？ 

(A) 600 萬元 (B) 450 萬元 (C) 300 萬元 (D) 200 萬元 

（B）24 下列關於遺囑撤回之敘述，何者錯誤？ 

(A)遺囑人於為遺囑後所為之行為，與遺囑有相牴觸者，其牴觸部分，遺囑視為撤回 

(B)遺囑撤回之方式，為遺囑方式之任何一種均可，但必須與原遺囑同其方式 

(C)撤回前遺囑，且同時另為其他內容之遺囑，亦無不可 

(D)遺囑之撤回，不限於全部，即其一部分亦可 

（B）25 甲、乙為夫妻，有丙、丁、戊三子。丙有一子己，丁有一子庚，戊有一子辛。丙先於甲死亡，甲死

亡時，丁依法拋棄繼承。甲之遺產，由何人繼承？ 

(A)乙、戊 (B)乙、己、戊 (C)乙、己、庚、戊 (D)乙、己、庚、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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